声明及承诺函
深圳市坪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公司就参加丹梓大道等部分路段照明整治零星工程报价工作，作出郑重声明：
1．我公司已完全理解该项目需求所列明的全部条件，亦保证我公司完全符合本项目的报价条件。
2．我公司严格按照贵方提供的标书样本填写和提交相关内容，保证所提交的报价资料全部真实有效，并愿意向贵方及采购单位提供任何与本项目有关的相关资料。
3．保证遵守报价文件的规定，放弃提出对报价文件误解的权利。
以上声明若有违反，一经查实，本人和本公司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相应处罚，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。

声明企业（公章）： 
声明人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字：
声明人（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）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